
芒市2016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部门
决算情况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决算部署和芒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经芒市财政局汇总，市人民政府审定，现将芒市本级部门129个行政事业单位、11个乡镇、1个街道办事处、1个农场2016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 “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如下：
2016年芒市“三公”经费决算支出数为2079.92万元，比2015年2106.89万元减少26.97万元，同比下降1.28%。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为11.93万元，比上年14.5万元减少2.57万元，同比减少17.72%；公务接待费用为744.75万元，比上年736.47万元增长8.28万元，同比上升1.1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1323.24万元，比上年1355.92万元减少32.68万元，同比下降2.41%；(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50万元，比上年46.94万元上升3.06万元，同比上升6.5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1272.24万元，比上年1308.98万元减少35.74万元，同比下降2.73%）。
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有关文件精神和国务院“约法三章”的要求，以及省委十项规定和州政府关于做好预算信息公开的安排部署，进一步完善“三公”经费管理制定，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确保2016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总规模比上年只减不增。

 “三公”经费口径说明
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等支出。

二、“三公”经费决算数：上述各预算单位用财政拨款（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三、2016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的预算部门纳入统计范围。芒市各决算部门“三公”经费，由各部门门户网站上与部门决算一同公开。

单
位
：：万元
	项目
	2015年决算数
	2016年决算数
	2016年决算比上年增减情况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合计
	2106.89
	2079.92
	-26.97
	-1.28%

	1.因公出国（境）费
	14.5
	11.93
	-2.57
	-17.72%

	2.公务接待费
	736.47
	744.75
	+8.28
	+1.12%

	3.公务用车费
	1355.92
	1323.24
	-32.68
	-2.41%

	 其中：（1）公务用车购置
	46.94
	50
	+3.06
	+6.52%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308.98
	1273.24
	-35.7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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